
《总经理工作细则》修订对比表 

1、本次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原制度 修订后 

第七条 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一) 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

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公司年度计

划和投资方案； 

    (三) 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 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 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 

    (七) 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

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 

    (八) 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

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 

    (九) 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第七条  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公司年度

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

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七）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

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 

（八）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

惩，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 

（九）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第十二条 总经理会议参加人员为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经理认

为必要时，也可通知部门负责人和下属企业

负责人参加，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第十二条 总经理会议参加人员为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总经

理认为必要时，也可通知部门负责人和下属

企业负责人参加，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第十三条 总经理会议每月召开一次，由总

经理主持。总经理因故不能主持参加时，应

指定副总经理代其召集主持。总经理会议的

其他组成人员不能参加时，应向总经理或召

集人请假。总经理认为必要时应当召开临时

会议。 

第十三条  总经理会议由总经理主持。总经

理因故不能主持参加时，应指定副总经理代

其召集主持。总经理会议的其他组成人员不

能参加时，应向总经理或召集人请假。 

第十四条 总经理会议工作安排由秘书处负

责。总经理会议议程及出席范围经总经理审

定后，应于会议前一天通知总经理会议其他

成员及其他出席者。 

第十四条  总经理会议工作安排由综合管

理部负责。总经理会议议程及出席范围经总

经理审定后，应于会议前一天通知总经理会

议其他成员及其他出席者。 

第十五条 总经理会议议题由各部门和个人

向秘书处申报，经请示总经理后列入会议议

程。 

第十五条  总经理会议议题由各部门和个

人向综合管理部申报，经请示总经理后列入

会议议程。 

第十七条 总经理会议应当有会议记录，出

席会议的组成人员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对决议持不同意见的人员有权要求对在会

议上的发言作出说明性记载。会议记录由秘

书处保存，保存期限最低不得低于二十年。 

第十七条  综合管理部负责总经理办公会

议的会议记录工作，必要时整理成会议纪

要，并作为公司档案进行保管。保存期不少

于 10 年。 

 



第十八条 总经理会议决议由总经理或其指

定的召集人签署后，下发有关部门或个人实

施，秘书处督办。决议实施者应当提交实施

情况报告。 

第十八条  总经理会议决议由总经理或其

指定的召集人签署后，下发有关部门或个人

实施，综合管理部督办。 

其它条款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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